
我国的仓储保管合同

和借款合同是诺成合同

朱 愚

不少书籍和文章都把我国
《
经济合同法

》
规定的仓储保管合同和借款合同说成是实践合

同
,

而不是诺成合同
。

例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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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经济合同法讲话
,
中讲

:
仓

储保管合同
,

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订立的
,

都必须以存货方将货物交付给保管方储存 作为合同

成立的必要条件
,

所以
,

仓储保管合同是实践合同
。

又讲
:

借款合同的成 立
,

除由当事人双

方达成借款关系的协议外
,

还必须具有贷款方交付借款方所借款项的行为
。

也就是说
,

贷款

方交付标的物是借款合同成立的一个条件
,

而当事人双方关于建立借款关系的协议只是借款

的预约
,

因此
,

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
。

其他书上 的说法与此大致相同
,

不一一列举
。

我对此

种看法有不 同意见
,

提出来商榷
。

一
、

仓储保管合同和借款合同不是实践合同

根据合同成立是否以交付标的为条件
,

可将合同划分为诺成合同和实践合同
。

当事人双

方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协议即告成立的合同
,

称为诺成合同
。

除当事人一致协议外
,

还必

须交付标的才成立的合同叫作实践合同
。

区分诺成合同和实践合同的意义
,

主要在于确定合

同成立和生效的时间
,

即确定当事人双方承担合同规定义务的时间
,

以便追究其违约责任
。

根据上述划分诺成合同和实践合同的标准可知
,

交付标的是实践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
。

只有交付了标的
,

实践合同才算成立
,
实践合同成 立

,

则已交付了标的
。

我国
《 经济合同法

》
第六条规定

: “
经济合同依法成立

,

即具有法律约束力
,

当事人必

须全面屐行合同规定的义务
,

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
。 ”

这一规定表明
,

合同有

了法律约束力
,

则已经依法成立
; 不是依法成立的合同

,

就无法律约束力
; 合同无法律约束

力
,

则 当然就没有依法成立
。

就我国的仓储保管合同和借款合同而言
, 《 经济合同法

》 没有关于交付标的合同才算成

立的规 定
,

相反却有在没有交付标的情况下合同就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
。 《

经济合 同法
,
第

四十三条规定
: “

由于保管方的责任
,

造成退仓或不能入库时
,

应按合同规定赔偿存货方运

费和支付违约金
。 ”

第四十五条规定
: “ 人民银行

、

专业银行
、

信用合作社
,

未按合同规定

及时贷款
,

应偿付违约金
。 ” 这两条规定表 明

,

在存货方未交付储存货物之前和贷款方未 向

借款方交付贷款之前
,

这两个合同就有了法律约束力
,

就已经成立
,

并非以交付标的作为合

同成立的必要条件
。

因此
,

我国
《 经济合同法 》 中规定的仓储保管合同和借款合同不是实践

合 同
,

而 同其他经济合同一样
,

是诺成合同
。

·

1 9
.



二
、 《经济合同法 》

中规定的经济合同都是诺成合同

我国 《 经济合同法
》
第九条规定

: “ 当事人双方依法就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

致
,

经济合 同就成立
。 ”

既然经济合同依法协商一致就成立
,

当然是诺成合同
。

该法没有规

定例外的情况
,

即没有规定那种经济合同还得以交付标的作为合同成立的条件
。

因此
,

我国

《 经济合 同法
, 所规 定的经济 合同都是诺成合同

,

而无实践合 同
。

我国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
,

是由我国的经济性质决定的
。

我国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

济
,

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厉钡 Jl
。

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
,

实行指令性计划 ,

对其他大量经济活动则根据不同情况
,

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
。

实行计划调

节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之一
。

经济合同是法人组织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保证
,

又是编制自

身具体生产经营话动计划的依据
。

国家的经济计划是依靠经济合同这种法律手段来实现 的
。

《 经济合同法
, 总计五十七条中

,

就有十二条规定涉及到国家的经济计划
,

其中包括对立法

的目的
,

经济合 同的订立
、

变更和解除
,

以及无效经济合同的认定等规 定
。

十种经济合 同中

有七种
,

主要应依据国家经济计划签订
,
而仓储保管合同和借款合 同的计划性则更强

。

国家

计划尤其是指令性计划
,

一经制定和下达
,

就具有约束力
。

与此相适应
,

依据计划签订的经

济合 同
,

当事人双方就合同的主要条款协商一致
,

就更应立即具有法律的约束力
。

如以交付

标的作为合 同成立的必要条件
,

在未交付标的之前
,

当事人双方可以不受合同规定的约束
,

那么
,

撕毁诺成协议的现象势必就会增加
,

势必就会妨碍国家计划的完成
。

祛律是上层建筑
,

它具有什么性质和特点
,

是由经济基础 决定的
。

我国经济具有计划性

的特点
,

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合同全部是诺成合同
,

包括仓储保管合 同和借款合同在内
,

无一

例外
。

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新探

哀 建 国

合伙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种企业组织形

式
。

早在古罗马社会
,

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

发展
,

合伙 企业即已出现
。

在资本主义商品

经济条件下
,

合伙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

据着很重要的地位
。

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有

计划的商品经济
,

合伙形式仍有其存在和发

展的现实根据
。

事实上
,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

会以来
,

我国广大城市和农村已产生 了众 多

的 合伙性质的企业
。

合伙企业作为 直接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

的经济单位
,

必须拥有一定的资产
,

这笔资

产称为合伙财产
。

关 于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
,

罗马法规 定为合伙 人的按份共有财产
。

近代

资本主义各国的立法
,

则一般规定合伙财产

为合伙 人的共同共有财产
,

目的在 于维护合

伙财产的集中
,

以有利于合伙企业进行生产


